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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嘉林药业股份公司

1.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

6,875

万元

(

大写

:

陆仟捌佰柒拾伍万元整

)

向自然人张昊转让所持有的北京嘉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2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一、交易概述

2014

年

6

月

14

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康恩贝”

)

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收购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嘉林药业”

)1.1%

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3,600

万元

(

叁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

受让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嘉林

药业

33.55

万股股份

,

占嘉林药业总股本的

1.1%

。公司当时受让嘉林药业

1.1%

股权

,

意在寻求业务合作机

会和布局。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与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嘉林药业签署《关于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转让协议》

,

拟以人民币

6,325

万元价格向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嘉林药业

1.1%

股权

,

该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因受让方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原收购控股嘉林药业的交易因故终止

,

连带公

司与绿叶制药按照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不能够满足

,

因此该项交易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终止

,

公司为此进行了

公告

(

详见

2015

年

6

月

3

日披露的

2015-048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转让北京嘉林药业股份公

司

1.1%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

。

2015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

会议应参加审议表决董

事

9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9

人

,

会议以

9

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股

权的议案》

,

无反对和弃权票。

交易对方张昊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转让嘉林药业

1.1%

的股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张昊先生

,

中国籍

,

身份证号

:330103197911******,

住所

:

杭州市下城区西子花园

*********

。

张昊先生未在本公司

(

包括下属子公司

)

任职

,

也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任职

,

也不是持有本公

司

5%

或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嘉林药业

1.1%

股权

2

、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山子酒仙桥路

2

号

注册资本

:305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定代表人

:

张湧

成立日期

:1998

年

12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

制造原料药、注射剂

(

水针、冻干粉针

)

、片剂、胶囊剂、滴眼剂、散剂。经营本企业和成员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

;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医药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

嘉林药业主营心脑血管药物与抗肿瘤药物生产和销售

,

其主要产品为阿托伐他汀钙片

(

商品名

:

阿乐

),

适

应症为高胆固醇血症

,

高脂血症

,

适应于高胆固醇血症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股权结构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１

北京中关村国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６８．２７ ８．８０％

货币

２

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５５．６ ４７．７２％

净资产、货币

３

新疆梧桐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７．５ １４．０２％

货币

４

曹乐生

８５．５ ２．８０％

净资产

５

权葳

４０．００ １．３１％

货币

６

达孜县中融泰山优选基金（有限合伙）

４５．４ １．４９％

货币

７

宁波成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５４．９０ １．８０％

货币

８

西藏硅谷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００ ２．００％

货币

９

苏州蓝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５４．９０ １．８０％

货币

１０

北京华诚宏泰有限公司

９１．５０ ３．００％

货币

１１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７．１０ ２．２０％

货币

１２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５５ １．１０％

货币

１３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３０ ０．６０％

货币

１４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５ １．１０％

货币

１５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１２．９３ １０．２６％

货币

合 计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

3

、相关财务数据

嘉林药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4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５８

，

４３５

，

４４８．６４

负债总额

２９１

，

３６７

，

２０４．３８

资产净额

１

，

０６７

，

０６８

，

２４４．２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９０

，

３８６

，

０２５．７１

营业成本

１７３

，

１５０

，

１７６．００

利润总额

４３５

，

４２４

，

１７７．０８

净利润

３５５

，

６４７

，

０６６．５１

四、交易的定价方式及定价依据

根据市场原则

,

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商议确定

,

此次本公司转让嘉林药业

33.55

万股股份

(

占嘉林药业股

本总数的

1.1%)

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4.918

元

,

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6,875

万元

(

大写

:

陆仟捌佰柒拾伍万元

整

)

。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7

月

23

日

,

本公司与张昊签订了《关于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出售股份的价款及其支付

卖方

(

本公司

)

同意向买方

(

张昊

)

出售所持有的嘉林药业

33.55

万元的注册资本

,

相当于嘉林药业

1.1%

的股

份。出售股份的价格为

6,875

万元

(

大写

:

陆仟捌佰柒拾伍万元整

)

人民币。买方应在支付购买价款的先决条件

全部满足后

5

个工作日内但最迟不应晚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

,

向卖方支付

51%

的购买价款即

35,062,500.00

元

(

叁

仟伍佰零陆万贰仟伍佰元

)

人民币

;

买方应在本次交易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5

个工作日内

,

向卖方支

付剩余的

49%

购买价款即

33,687,500.00

元

(

叁仟叁佰陆拾捌万柒仟伍佰元

)

人民币。

2

、支付购买价款的先决条件

买方和卖方已就本次交易根据所有适用法律规定和内部组织文件办理全部相关内部审批程序

(

包括但

不限于通过批准本次交易的合伙人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股东

(

大

)

会决议

)

。

3

、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后成立并经内部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协议的任何修订

,

必须经每一方签署书面

协议

,

并报审批机关

(

如有

)

通过审批才能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14

年

10

月已有转让所持嘉林药业

1.1%

股权的交易安排

,

后因故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终止转让。本

次交易的目的主要是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一定收益。

2

、损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此次以现金人民币

6,875

万元向张昊转让嘉林药业

1.1%

股权

,

比公司当时受让该等股权时的投资

成本溢价

3,275

万元

,

溢价率为

90.97%,

初步测算公司若完成此项交易可获得投资收益

(

税前

)3,275

万元。

七、备查文件

(

一

)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

(

二

)

本公司与张昊签订的《关于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15-06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参加审议表

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9

人。公司监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股权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结果

:

通过。

同意向自然人张昊转让本公司所持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的股权

,

交易价格为

6,875

万元人民

币

(

大写

:

陆仟捌佰柒拾伍万元整

)

。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

详见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临

2015

—

069

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股权的公告》

)

。

2

、审议通过《关于增持佐力药业股份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结果

:

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维护股市稳定的规定精神

,

同意公司增持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佐力

药业”

,

证券代码

:300181)

股份

,

增持资金在

2000

万元至

8000

万元

(

含

)

人民币范围内

,

增持资金由公司自筹

,

并授

权公司经营层根据有关监管规定和股市情况安排本次增持的具体计划和实施事宜。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

未来根据需要适时处置所增持的佐力药业股份。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5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编号:临2015-00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通股份”或“公司”

)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7,806.03

万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由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

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188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8.31

元

(

均指人民币元

,

下同

),

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3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

费用

38,014,793.7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211,285,206.30

元。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山东和信”

)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和信验字

(2015)

第

00003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

,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说明

,

募集资金用于综合物流园项目的建设。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山东和信出具的“和信专字

(2015)

第

000190

号”《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

截至

2015

年

7

月

8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投入

拟置换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金额

综合物流园项目

２１

，

４６２．００ ７

，

８０６．０３ ７

，

８０６．０３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节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7,806.03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7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

未违反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承诺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专项意见说明

1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

山东和信出具了“和信专字

(2015)

第

000190

号”《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

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6.03

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3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

,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6.03

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4

、保荐机构意见

恒通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宜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恒通股份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

意意见

,

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鉴证报告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恒通股份实施上述事项。

备查文件

:

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5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

和信专

字

(2015)

第

000190

号

)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编号:临2015-006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恒通股份”或“公司”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

期限为

12

个月。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由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发表同意意见。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

使用期

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188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

8.31

元

(

均指人民币元

,

下同

),

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3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

费用

38,014,793.7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211,285,206.30

元。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山东和信”

)

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和信验字

(2015)

第

00003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

,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公司前期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调整债务结构

,

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

,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的前提下

,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公司将按期组织资金归还募集

资金专户

,

保证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和募投项目的实施。

三、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会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内容详见

同日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7

。

四、专项意见说明

1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此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

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本人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最长

不超过

12

个月。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一

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

提下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3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

经核查

,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同时

,

也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所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度的相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恒通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

备查文件

:

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编号:临2015-007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通知

,

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

9:0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

有效。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刘振东先生主持

,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

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

1

、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

<

恒通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董事会制定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2

、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6.03

万元置换公司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5

3

、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6

4

、会议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上市后

使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公司董事会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公司章程》。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9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编号:临2015-008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发出通知

,

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

9:0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占涛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

形成决议如下

:

1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6.03

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5

2

、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1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公告编号

:

临

2015-006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7月23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编号:临2015-009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上市

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已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

万股

,

并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及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授权

,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

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披露。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3日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达股份

６０３１６６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涛 空缺

电话

０７７３－３６８１００１

传真

０７７３－３６８１００２

电子信箱

ｆｏｔｏ＠ｇｌｆｏｔｏ．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８３９

，

７６１

，

２０４．５４ ２

，

９３５

，

５２９

，

６８６．９７ －３．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８７

，

４６１

，

９３３．５５ １

，

０２１

，

９１６

，

５０６．７３ －３．３７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９７５

，

９７４．１６ １８２

，

１０３

，

２９３．０６ －８１．８９

营业收入

５０４

，

８８２

，

５２０．３６ ６４３

，

８１６

，

８５６．８６ －２１．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５７０

，

４２６．８２ ５５

，

０９１

，

６５４．０４ －４４．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１５

，

７９２

，

１１７．４０ ４４

，

７１０

，

５６８．６７ －６４．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８ ７．６０

减少

４．６２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１４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１４ －５０．００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６

，

３４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桂林福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７．９７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黎福超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黎锋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５

，

０７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７０

，

０００

无

吕桂莲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５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无

锦泰期货有限公司

－

锦泰

－

富邦百瑞一号结构化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０．５７ ２

，

４６８

，

５００ ０

无

谢燕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２

，

３７９

，

０００ ２

，

３７９

，

０００

无

宋志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１

，

７９４

，

０００ １

，

７９４

，

０００

无

黎宾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无

黎莉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无

黎海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８

，

００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中国汽车产销量增幅双双回落

,

其中重型卡车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32.93%

和

31.33%

(

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

公司配套的重卡客户产销量也严重下滑

,

面对极其严峻的市场形

势

,

公司加强销售管理

,

在稳定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

紧跟市场形势变化

,

快速调整产品结构

,

积极探索开拓

高端客户。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488.25

万元

,

同比降低

21.58%;

利润总额

3,470.25

万元

,

同比降低

4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7.04

万元

,

同比降低

44.51%

。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销售收入下降导致毛利金额减少

,

另一方面是因产销量下降

,

同时福达锻造全面投产

,

产能未能完全释放

,

折

旧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

导致制造成本中的固定成本费用占总制造成本的比重上升

5.09%,

使得产品综

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4.87%

。公司针对行业下滑的现状

,

狠抓费用控制与管理

,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均有所下

降。公司通过减少贴现尽量以承兑汇票背书的方式支付货款

,

并通过加强存货管理减少资金占用

,

严格控制

贷款规模

,

从而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

(

一

)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５０４

，

８８２

，

５２０．３６ ６４３

，

８１６

，

８５６．８６ －２１．５８

营业成本

３７８

，

６７３

，

４６０．０１ ４５１

，

５４０

，

８１０．９６ －１６．１４

销售费用

１９

，

５７５

，

３０９．５６ ２５

，

１５０

，

９６４．０２ －２２．１７

管理费用

５３

，

４５２

，

３１８．１６ ５９

，

４１７

，

３２３．９５ －１０．０４

财务费用

３１

，

８８０

，

２２８．９４ ４９

，

１７５

，

８７６．９５ －３５．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９７５

，

９７４．１６ １８２

，

１０３

，

２９３．０６ －８１．８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

，

５７８

，

７２４．１８ －１０１

，

３６０

，

１８３．５９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

，

０８２

，

８４５．４６ －３１

，

８１５

，

９７２．２６

不适用

研发支出

２８

，

９４３

，

３２８．７９ ３６

，

００２

，

４１４．７５ －１９．６１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原因是本期商用车特别是重卡市场持续低迷

,

对零部件需求减少导致本期

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销量的减少造成成本的减少。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与销售密切相关的运费和三包费用随着销售的减少而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研发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报告期内票据贴现减少和累计借款金额的减少导致贴息支出和借款利

息支出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应付票据到期结算和以货币资金支付的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出的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货币资金支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本年收回的票据保证金较多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

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5-013);

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

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5-021);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

,

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151168

号

)(

公告编号

:2015-024)

。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5

年上半年

,

国内重型卡车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32.93%

和

31.33%,

公司配套的重卡客户产销量

也严重下滑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488.25

万元

,

同比降低

21.58%;

利润总额

3,470.25

万元

,

同比降低

46.96%

。

(

二

)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汽车零件

４７０

，

２３６

，

３８８．６０ ３５３

，

０２４

，

８２５．０６ ２４．９３ －２４．０８ －１７．４８

减少

６．０１

个百分点

合计

４７０

，

２３６

，

３８８．６０ ３５３

，

０２４

，

８２５．０６ ２４．９３ －２４．０８ －１７．４８

减少

６．０１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曲轴

２８２

，

９８１

，

１１８．８２ ２２０

，

９４８

，

１７０．５３ ２１．９２ －２１．５０ －１２．９７

减少

７．６５

个百分点

离合器

１５０

，

７１６

，

３７８．２４ １００

，

３００

，

３７４．５０ ３３．４５ －２８．０６ －２５．９３

减少

１．９２

个百分点

齿轮

２３

，

７５９

，

５６０．５４ １９

，

３２４

，

２１０．１６ １８．６７ －４０．２５ －３７．９０

减少

３．０７

个百分点

曲轴毛坯

１２

，

７７９

，

３３１．００ １２

，

４５２

，

０６９．８７ ２．５６ ３２．０９ ６８．７５

减少

２１．１７

个百分点

合计

４７０

，

２３６

，

３８８．６０ ３５３

，

０２４

，

８２５．０６ ２４．９３ －２４．０８ －１７．４８

减少

６．０１

个百分点

2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华北

１

，

３７１

，

０５６．７１ －７０．５５％

华中

１１５

，

３４３

，

７３６．７１ －１６．９１％

华东

４６

，

２７８

，

９３８．６４ －３８．６２％

华南

２４８

，

７８０

，

１６７．７０ －１７．６１％

西北

３４

，

０６７

，

９８３．６９ －３１．０６％

西南？

２０

，

１２４

，

２２９．６２ －５２．５７％

东北

２

，

３８３

，

７１９．０９ －５７．７３％

国外客户

１

，

８８６

，

５５６．４４ ７０．３５％

合计

４７０

，

２３６

，

３８８．６０ －２４．０８％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玉林、柳州、襄阳、十堰、重庆、深圳、西安等重点区域。

(

三

)

核心竞争力分析

本公司具有如下核心竞争优势

:

1

、拥有长期稳定合作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优质客户群体

:

公司秉承诚信、共赢的经营理念

,

以“至诚至

信

,

创造满意”为服务宗旨

,

在公司发展过程中

,

逐步建立了一批长期稳定合作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优秀客户

群体。

2

、领先的工艺装备水平

:

公司拥有的生产设备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

,

且覆盖各产品研发、生产、

试验及检测的全过程

,

为提高各产品加工精度、生产效率、保持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提供了保障。

3

、 精密锻件产业链延伸带来的成本领先优势

:

本公司的福达锻造项目以精密曲轴毛坯锻件为主要产

品。福达锻造能够有效地延伸公司产品产业链

,

具有突出的锻钢曲轴毛坯、汽车零部件毛坯锻件及工程机械

毛坯锻件的自产能力

,

可全面提升曲轴产品的成本竞争优势。

4

、互利共赢的优秀供应商体系

:

福达股份拥有一套优秀的供应商筛选体系

,

并严格按照供应商的品牌、

供货质量、供货价格、供货能力、管理能力、服务、信誉、企业文化以及福达采购的频次等方面将其分为核心

供应商、关键供应商、普通供应商。

5

、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带来的研发优势

: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

,

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桂林曲轴、襄阳

曲轴、桂林齿轮具有突出的自身开发能力

,

并且均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下属技术中心为自治区级技

术中心

;

公司锻钢发动机曲轴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列为

2006

年度国家火炬项目

(

项目编号

:2006GH041399),

公司

年产

10

万吨精密锻件建设项目被列为

2011

年度国家火炬项目

(

项目编号

:2011GH031814);

公司是国家

QC/T25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技术条件》以及

QC/T27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两项行业标准

的制定单位之一。

(

四

)

投资状况分析

1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不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不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期货公司

等金融企业股权。

报告期内

,

公司未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

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２０１４ ２５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８３３．５２ ２４８

，

８３２

，

０８８．４３ ３

，

４６７

，

９１１．５７

合计

／ ２５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２３

，

８３３．５２ ２４８

，

８３２

，

０８８．４３ ３

，

４６７

，

９１１．５７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２５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支出共计

２４８

，

８３２

，

０８８．４３

元，支

出包括：募投项目支出

２１１

，

４１５

，

６５２．１９

元，募集费用支出

３７

，

４５０

，

７４７．８１

元，另外

收到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用后的净收入

３４

，

３１１．５７

元，报告期末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余额

３

，

４６７

，

９１１．５７

元。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

告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项目进

度

预 计

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否符合

预计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

募集资金变

更程序说明

桂林曲轴新增年产

２５

万根曲

轴技术改造项目

否

７２

，

５４９

，

６００．００ ７２

，

５４９

，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１３％

无变更

襄樊曲轴新增年产

７

万根曲轴

技术改造项目

否

３３

，

７３７

，

９００．００ ３３

，

７３７

，

９００．００ ６１．５％

无变更

福达锻造年产

１０

万吨精密锻

件建设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否

６０

，

９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６０

，

９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９９．６％

无变更

桂林齿轮新增年产

１５

万套螺

旋锥齿轮技术改造项目

否

３０

，

５９７

，

９００．００ ３０

，

５９７

，

９００．００ ２５．３２％

无变更

福达股份技术中心技术改造

项目

否

１６

，

７８０

，

７００．００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８２

，

７５２．１９ ２８．０２％

无变更

合计

／ ２１４

，

６１３

，

６００．００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

４１５

，

６５２．１９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建设尚未完成，无法核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福达

锻造自设立起仅实施了年产

１０

万吨精密锻件建设工程技术改造项目，福达锻造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净

利润分别为

３

，

０９１．０２

万元、

－５６６．５６

万元。 福达锻造年产

１０

万吨精密锻件建设工程技术改造项目增强了公司

产品的竞争力。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

比例（

％

）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

元）

净利润 （万

元）

桂林曲轴 生产性企业 曲轴

２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２１０１．７４ ４２２４４．５５ １２６２．２４

襄阳曲轴 生产性企业 曲轴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５２９．３０ １２９６１．５７ １１０４．５２

福达锻造 生产性企业 精密锻件

２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１６４０．１７ ３７８５２．２７ －５６６．５６

桂林齿轮 生产性企业 齿轮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４２．１５ １５３９０．８５ １２４．２０

武汉曲轴 生产性企业 曲轴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００．１９ １８１３．１２ －３４１．１１

上海福达 销售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８６．９７ ６７９．０５ －１１７．０２

5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

一

)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发行在外的股本总额

433,500,000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

派送现金红利

1.5

元

(

含税

),

合计分红

65,025,000.00

元

,

余额予以结转并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分配方案经

2015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告编号

:2015-005),

并经

2015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告编号

:2015-019)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发布《

2014

年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20),2015

年

5

月

6

日完成现金红利发放。

(

二

)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三、其他披露事项

(

一

)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二

)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

直接 间接

１

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 桂林曲轴

１００．００ －

２

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 桂林齿轮

１００．００ －

３

襄阳福达东康曲轴有限公司 襄阳曲轴

１００．００ －

４

武汉福达曲轴有限公司 武汉曲轴

１００．００ －

５

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 福达锻造

１００．００ －

６

上海福达汽车零部件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福达

１００．００ －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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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15-047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

2015

年

7

月

22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已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布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问询，控股股东截止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603808� � �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临2015-037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7

月

24

日，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国新先

生通知，夏国新先生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股东：夏国新（公司实际控制人），现持有

102,78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24%

；

增持时间及方式：

2015

年

7

月

24

日，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增持数量、比例及金额：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625%

；增持金额为

4,862,660.10

元（成交均价：

48.6266

元）；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

102,68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1775%

；

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判断，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进行增持股份。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临

2015-034

号公告：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每股股价低于

50.00

元人民币，拟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

夏国新先生拟在承诺时间内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2

个月内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爬行增持不超过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夏国新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夏国新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4日


